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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注册登记中的问题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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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农场具有商事组织属性，按照商事主体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家庭农场应该进行注册登记。家庭农

场注册登记处于“法律”与“政策”依据并行的“违法”局面。在修订相关立法时，引入家庭农场概念并细化家

庭农场登记制度，回归工商登记仅产生商事主体资格的制度功能，增设家庭农场经营许可制度，并将此制度与认

证制度有效衔接，促使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在法律框架下规范性运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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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governance in family farm’s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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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farm has the attribute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legal and equal principle of 
commercial subject, the family farm should be registered. The registration of family farm is in the "illegal" situation with 
"law" and "policy" running in parallel. When revising relevant legislation, the family farm concept should be introduced 
and the family farm registration system should be refined in order to return to the system function that business 
registration only produce the qualification of business subject, increasing the management licensing system for family 
farm and establishing the effective link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certification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family farm 
run and develop normatively under the leg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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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自 2003 年家庭农场陆续在中国各地出现①，随

后中央出台文件对其发展加以引导②，其作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改革思路日渐清晰③。农业部《关于做

好 2013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同年，

农业部《关于开展家庭农场调查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中明确将家庭农场界定为以家庭成员

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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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同时又初步提出家庭农场政策门槛：具备

经营者、经营规模、主要收入来源、主要劳动力、

财务管理、示范作用等七方面要素。此《通知》对

家庭农场准入登记具有导向作用。2014年农业部《关

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强调，遵循家庭农场经营者自愿原则，家庭

农场可自主决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以取得相应市

场主体资格。2014—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九

大报告④多次强调家庭农场是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应鼓励、培育、扶持发展规模适度的家庭

农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国家宏观政策对家庭农场到工商部门注册登

记采取引导态度，地方政府则顺应国家政策引导方

向，发布规范性文件对家庭农场可以登记的市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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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组织形式予以列举，供家庭农场经营者注册时选

择。由于各地农业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地方政府提

供可选择的市场主体组织形式也有所差异，有些地

方政府列举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四类主体形式供家庭农场经营者选

择，如云南、辽宁、河南、江苏、吉林、湖南、天

津等。有的地方政府在前四种形式的基础上，增加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主体组织形式供家庭农场

选择，如湖北省和重庆市。有些地方政府将上述四

类形式的某一类主体组织形式进行限缩解释，如浙

江省规定家庭农场申请人如果选择合伙企业这一

主体组织形式，只能选择普通合伙企业。有的地方

政府在前述四类主体组织形式之上增加农民专业

合作社供家庭农场申请人选择，如山东省。还有的

地方政府以概括性的表达方式扩大了家庭农场可

以选择的主体形式范围，如浙江省发布规范性文件

规定，如果国家对家庭农场的注册登记有新规定

的，按新规定执行⑤。 
家庭农场到底需不需进行登记，以何种主体组

织形式进行登记，学界对此展开了研究。曹兴权认

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没有带来新的私法问题，不需要

将家庭农场作为独立私法主体进行登记[1]。孔东菊认

为家庭农场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有别于农村承包

经营户，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内部分工，应该进行

工商登记。至于以何种组织形式登记，法律不应一

概而论，而应由家庭农场经营者自我选择[2]。李双鹏

等提出家庭农场不仅需要进行工商登记，而且还要

以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进行登记，并配套出台

《家庭农场法》来规范家庭农场的法律行为[3]。肖鹏

通过对日本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分析，认为中国应

明确家庭农场法律地位，进行注册登记，其注册组

织形式应该以一种新型的非法人组织形式存在[4,5]。 

学界对家庭农场是否登记这一问题见仁见智，

主要有完全主张登记、不主张登记和登记与否由当

事人选择等三种观点。笔者对后两种观点持不赞同

态度，主要理由如下：从前述家庭农场的概念可以

看出，家庭农场已经完全具备商事主体的外观，其

所从事的经营行为是以追求营利为目的的营业行

为[6]。而且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地方政府的实践可

以看出，家庭农场不仅仅是家庭行为，还要具有组

织性质，可见家庭农场并非是农民承包经营户的扩

大版或简单升级版，而是已经具备商事组织或法人

的基本要件。商事组织或法人需要遵循该类主体的

内在运行规则：一是遵循商事主体法定原则，即家

庭农场如果为国家法律所认可，或依现行法律进行

设立登记，或者通过立法，使家庭农场依照法定程

序进行注册登记；二是遵从商事主体平等原则。家

庭农场进行注册登记也是商事主体平等原则的体

现。既然家庭农场属于具有组织性质的商事主体，

按照我国现行立法，除了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

伙等商自然人之外，具有组织性质的商事主体都是

通过注册登记进行设立，那么，家庭农场作为一种

经营组织，通过登记取得法律认定的身份，也是商

事主体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既有利于政府对家庭农场

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宏观监控，又促进了家庭农场经

济快速发展。根据 2013 年农业部公开家庭农场统
计结果，全国家庭农场达 87.7万个，平均经营规模
超过 13.3 hm2[7]。家庭农场数量大，如果国家不采

取登记方式，家庭农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将无法进

行统计，没有登记的家庭农场可能因主体资格不确

定而影响其贷款、抵押等融资活动的正常开展，进

而使家庭农场因融资难而发展速度减缓。那么，法

律应设置怎样的登记制度，既符合家庭农场自身发

展的内在需求，又契合现行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是

家庭农场发展至一定规模后，法律制度供给者不得

不思考的问题之一。 

二、家庭农场注册登记中的主要问题 

从国家宏观层面看，中央政府认为现行法律的

供给完全能够满足家庭农场对市场主体组织形式

的需求，没有必要进行特殊立法。在此宽泛的政策

引导下，地方政府或采取“先发展后法律规范”的

改革思路，或秉持从现行法律框架中找到规范之路

的观点。这种粗放式发展格局在家庭农场出现之初

或许有利于家庭农场的发展，一旦家庭农场发展到

一定规模，国家层面专项立法的缺位必然导致家庭

农场注册登记出现“非法”操作。 
1．登记依据政策与法律并行适用 
到目前为止，“家庭农场”概念仍是停留在政

策术语层面，国家并没有特殊立法对家庭农场注册

登记依据问题予以回应，各地方政府为了规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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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登记管理，要求家庭农场登记依据既要依据公

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又要

依据地方政府印发的家庭农场登记管理(暂行)办
法。例如，2013年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关
于充分发挥工商注册职能做好家庭农场登记工作

的指导意见》，2013 年河南省工商局发布《关于做
好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2014 年吉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农业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吉林省

家庭农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2015 年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农业厅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庭农场认

定标准(试行)》，2016 年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印发
《黑龙江省农民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2016年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农业厅印发《山东
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发布类似登记管理制

度的省市还有陕西等 20 个省份。各省（市）家庭
农场依据法律和这些管理办法办理相应的登记手

续。根据农业部 2013 年的调查，全国家庭农场达
87.7 万个，其中被有关部门认定或者注册的只有
3.32万个[7]。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属于民事主

体的创设行为，只能以法律为依据⑥。按照现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

例》的相关规定，有地方立法权限的机关主要有地

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设区的市的地方政府。地方政

府认为需要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应当履行立项、

起草、审查、解释与备案等具体程序。根据这些规

定，上述地方性规定不是法律。首先，地方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或农业部门等机构不具备制定法律制

度的资格。其次，国务院法制办“地方政府规章库”

中并没有上述管理办法的备案记录。这两点足以推

导出上述地方政府发布的关于家庭农场登记管理

办法不是法律，其只是地方政府部门印发的政策性

质的规范性文件。然而在实践中，这些不是法律的

规定却成为家庭农场注册登记依据之一。以广西省

桂平市为例，桂平市农业局在桂平市农业信息网上

发布《家庭农场注册登记流程》，规定依法申请登

记的家庭农场应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家庭农场经营

者应具有农村户籍；二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

力；三是以农业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四是经

营规模相对稳定，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且不同类别

家庭农场需要满足不同层级的规模，五是同时满足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规定。

其中，前四种要求属于地方政府的政策规定，后一

种属于法律规定，桂平市家庭农场注册登记依据处

于 “政策”与“法律”双轨运行模式之中，使地
方家庭农场注册登记的具体工作陷入尴尬境地。 
家庭农场经营者到工商行政部门申请注册，按

照依法行政原则，工商行政部门应当按照现行法律

规定进行资料审查并登记注册。地方政府规定的家

庭农场注册流程，要求家庭农场不仅满足公司法或

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而且还需要提交地方政府

发布的上述规范性文件中的材料，这种要求无疑是

助推登记部门“非法”行政，与“依法行政”理念

相悖。 
2．登记的特殊实质要件不具有确定性 
家庭农场在政策层面被界定为“一种新型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政府部门在对家庭农场注册登记

时，既有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共性规制，也有其特殊

性要求。仔细研读地方政府印发的管理办法所规定

的特殊要求，发现大多过于抽象，无法满足行政登

记确定性要求，不具有可执行性。 

地方政府印发的管理办法除了要求家庭农场

提交其市场主体设立时所要求的法定资料之外，还

需要提交家庭农场的申请人为户籍所在地的农民，

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或生产经营者，农业收入为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经营规模相对稳定等方面的证

明材料。也有部分地区增加土地经营期限和到相关

机构备案土地流转合同的要求。以山东省为例，

2016年《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家庭

农场申请登记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以家庭成员为主

要劳动力或生产经营者；以农业收入为家庭收入主

要来源；经营规模相对稳定，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

期限应在五年以上，土地经营规模达到当地农业(经

管)部门规定的种植、养殖要求。如果登记部门以此

条件为依据对家庭农场进行登记，则需要对“农民”

“农业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等进行相应界

定。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中已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意

味着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别登记制已经取消，

在家庭农场登记特殊实质要件上再强调家庭农场

的经营主体为农民，或者用户籍的方式来确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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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显然不合时宜，且实践中也无法操作。“农

业收入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表达充满不确定

性，在注册登记操作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无法判断：

一是家庭的界定。现行法律对家庭范围没有明确的

界定，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以“户籍”这个静态文

件来确定家庭成员，也有的地方政府以“共同生活”

这一动态因素来确定家庭成员；二是“主要”的判

断标准难以确定，这种抽象的概然性表述也不符合

商事登记确定性和可操作性原则。 
3．登记的程序要件与有关法律相矛盾 
国家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的行政改革理念，在制度层面提供良好的营商环

境。然而，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导致家庭农场登记

的制度环境与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相抵牾，主要体现

在认证程序与登记程序并存。有的地方政府将认证

作为家庭农场依法登记的前置程序，使家庭农场经

营者认为认证便是取得了主体和经营资格，无需登

记注册，致使家庭农场注册率低下。注册登记是商

事主体为法律所认可的唯一方式，没有法律认定的

商事主体资格，家庭农场在集约化、规模化和现代

化经营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发展障碍。 

家庭农场认证与家庭农场登记属于两个完全

不同的制度。家庭农场认证是一种对主体行为评价

的政策筛选程序，具有某种荣誉色彩，是政府促进

家庭农场快速发展而采取的一种诱致性经济引导

工具，追求的是示范效应，整个过程由政府全权主

导。此种认定有存续时限。家庭农场登记是一种有

政府介入的对市场主体资格进行确认的法律行为，

这种行为侧重于对交易相对人信赖利益的诠释与

彰显，其依据是相关法律法规。注册登记产生的法

律后果是商事主体资格的法律确认，其强调效率价

值优位的同时兼顾安全，要求注册登记程序简捷且

公权力有限介入。 

家庭农场认证与家庭农场登记有完全不同的

制度功效与目标。由于“认证”与“登记”交叉出

现在地方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当中，家庭农场在

注册登记之前需要完成认证程序，这与我国现行商

事主体登记注册法定程序不符，也与我国简化商事

主体登记程序理念不匹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

是以认定程序代替注册登记程序；二是将认定程序

作为法定登记程序的前置程序；三是将认定程序作

为注销登记程序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些因政策程序

评价而干扰注册登记的规定不符合依法行政的理

念，也不符合商事登记法律规定，更不符合家庭农

场经营者对注册登记结果确定性、法定性和持久性

的追求。 

三、家庭农场注册登记中问题的治理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经营主体，经济政策在

其发展之初可以对其进行规范引导，但这并不意味

着经济政策可以置入家庭农场登记注册制度，并堂

而皇之地成为家庭农场注册的“法定条件”，更不

能改变登记注册制度的制度功效，造成家庭农场登

记程序逻辑的悖论。立法明确家庭农场的内涵，重

新厘清家庭农场主体资格取得的登记条件，并为其

经营资格取得设置许可程序，不仅符合家庭农场简

便快捷的登记需求，而且有利于相关部门将经营许

可与家庭农场实施动态监管有效结合，促使家庭农

场在法律框架下规范运营与发展。基于此，笔者提

出国家在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或《土地管理法》

时引入家庭农场的概念，明确家庭农场应该注册登

记，细化注册登记相关法律制度，厘清登记与认证

之间法律关系，使家庭农场注册登记法律制度设计

符合家庭农场运营需求。 
1．界定家庭农场的内涵 
已有的对“家庭农场”的内涵界定更多的是从

政策的视角出发，而法律层面的“家庭农场”既要

反映其商事主体的共性特征，又要体现其有别于一

般商事主体的个性特点，同时还要考量某些政策改

革对这一概念的影响。为突出家庭利益共同体所具

有的生产经营内生动力和监督、激励优势[8]，避免因

户籍改革而引发身份界定的尴尬，强调家庭农场具

有不同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规模经营，有别于其他

商事主体的“农业经济范围”，笔者认为家庭农场应

界定为“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采取规模化经营的

农业生产经济组织”。国家立法层面对家庭农场内涵

的界定，可有效避免同一经济主体在我国不同地区

出现不同的表达。  
2．列明家庭农场的主体组织模式 
市场主体多样性发展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保持其蓬勃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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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的经营不仅具有家庭成员特有的人合性

及生产积极性，而且还兼具企业的市场经营性，是

一种融家庭与企业经营双重优势的新型生产经营

形态[9]。其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有限责任

公司、农村合作社等其他市场主体具有兼容性，都

强调人合性的组织基础，组织成员具有利他性动

机，是一种相对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法律对家庭农

场主体组织形式的供给，既要满足家庭农场对多样

性市场主体模式的需求，还要契合家庭农场生产经

营的需要。结合前述地方政府的实践以及商事登记

法律制度改革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国家在修订《土

地承包经营法》时，以负面清单形式将家庭农场不

可以选择的主体组织形式罗列出来，使家庭农场经

营者对其可选择的主体组织形式有清楚的认知。凡

是清单没有列明的主体组织形式，家庭农场经营者

均可选择，赋予家庭农场经营者更充分的行为自

由，体现“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私法自治理念，对

家庭农场经营者私权予以充分的保障与尊重，从而

激活家庭农场的经营活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

村土地承包法》修订时对于家庭农场可以采取的经

营模式，可以规定“除了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之外，其他主体组织形式均可”的表达。 
3．明确家庭农场登记注册的实质要件 

从家庭农场的内涵界定可以看出家庭农场登

记必须具备三个实质要件，即家庭经营、农业经营

范围和经济组织因素。家庭经营和农业经营范围是

其内涵应有之义，也是其经营主体和经营范围有别

于其他市场主体的主要特征。经济组织因素完全可

以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制度依据，例如家庭农场经营

者选择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进行注册经营，其必

然要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条件准备相应材料，经

济组织因素则内含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登记之中。基

于此，在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过程中，只需要

规定家庭农场注册登记时具备家庭经营和农业经

营范围两方面条件即可。如此规定符合商法的外观

主义原则，即条件与名称的表达具有一致性，有利

于其他市场主体对家庭农场的识别 [10]。多数地方

政府在工商登记中都有类似要求。例如， 2016 年

山东省的《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明确规

定，家庭农场名称中应包含“家庭农场”，也可以

登记为“家庭养殖场”“家庭牧场”等。家庭经营

中的“家庭”的界定可以参照 2014 年修订的《个

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 8条，家庭经营的，以

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进行备案。 

4．构建家庭农场注册登记的程序要件 

家庭农场注册登记的主要程序要件是主体资

格和经营资格。主体资格的法定证明文件是营业执

照，一旦商事主体申请人到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就表明商事主体资格已经为现行法

律所认可。经营资格要根据商事主体所经营的范围

来决定，经营非特殊范围的家庭农场，其营业执照

具有赋权于商事主体经营资格的第二性制度功能，

经营特殊范围的家庭农场则需要到相关部门取得

特殊经营资格许可。家庭农场既是农民自发组织与

政府引导的耦合体，又是私益追求与公益目标杂糅

的结合体。为了实现家庭农场所承载的公共制度目

标，家庭农场注册登记法定程序的设计，既要保障

家庭农场对效率和营利的追求，又要兼顾农业公共

产品与弱质性这一属性。 

在家庭农场登记制度设计上，需要将工商登记

功能进行归位，家庭农场经营者可以直接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取得家庭农场的主体资

格，无需经过不必要的前置审批程序。同时立法应

增设家庭农场经营许可制度，将家庭农场许可的立

法权赋于地方立法机关，既体现法律地方性知识[11]，

又兼顾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也有利于家

庭农场认证。例如，地方立法参照家庭农场的认证

条件制定家庭农场经营许可条件并赋权相关农业

部门，农业部门在颁发经营许可证的同时，可以根

据申请人提交的经营许可材料对其进行认证考察，

符合认证条件的家庭农场直接给予相应的农业补

贴政策，并进行动态考察。这种制度设计既可以使

经营资格取得与认证程序有效对接，避免家庭农场

经营者重复准备申请材料，又可以厘清登记与认证

的关系，有利于认证工作的规范展开，避免家庭农

场经营者对登记制度产生不当的误读，有助于家庭

农场投资及融资经营活动的开展，从而提高交易相

对人的合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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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浙江省宁波慈溪市 2003 年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已超过

50 家，上海市松江区 2007 年认定的家庭农场已达到 597

家。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农业部：全国家庭农场 87.7 万

个 经营面积 1.76 亿亩，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 

cn/2014-02/27/content_31614886.htm。 

② 2008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

方可以发展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

经营主体。2012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

见》中再次提出构建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

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并提出具有可实施性的方案，例如，

加大对上述主体的农业补贴力度，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

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

户和家庭农场，为家庭农场经营者和专业大户进行培训等

措施。 

③ 中央文件对家庭农场的界定，从规模经营主体界定，发

展为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评价，又上升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认知，并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表达，随之配套的

经济政策，也从有条件发展，到鼓励发展，递进至扶持发

展，直至今天的加快发展。 

④ 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在报告

中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农业农村问题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⑤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

的意见》第二部分规定，规范登记管理。创办家庭农场应

按省工商局《浙江省家庭农场登记暂行办法》，到企业住

所(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工商部门自主选择个体工商户、个

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公司四类主体之一，进行注

册登记。工商部门要开辟绿色通道，依法免收注册登记相

关费用。今后国家对家庭农场的注册登记有新规定的，按

新规定执行。 

⑥ 现行《民法总则》共十一章，其中民事主体有自然人、

法人、非法人组织等，家庭农场无论登记为法人还是非法

人组织，都涉及一个民事主体的创设，如此推导，家庭农

场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根据《立法法》第 8 条规定，民事

基本制度需要制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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